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

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
编号：〔2025〕第44202512249775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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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注销人  梁昌逢 住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陆屋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动车驾驶证号
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  44200266014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证机关   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因你具有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  六    项规定的情形，现决定注销你的机动车驾驶许可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           

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(市司法局) 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       中山市第一 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盖章）

2025年12 月24 日
被注销人（或代理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本决定书一式两份，一份交被注销人，一份由被注销人签名后留存两年。）

